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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就业见习任务承诺书
我单位自愿承担邯郸市青年就业见习任务，向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及失业青年提供见习岗位，高校毕业生见习期限最长不超过12个月，失业青年见习期限最长不超过6个月。我单位承诺：
1、 我单位任命       同志为见习专职指导员。见习期间为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提供不低于本地最低工资标准的生活补助，并按月发放。
2、 见习期满对考核合格的见习人员，在本人自愿的前提下，予以留用（与留用见习人员签订劳动合同或办理就业登记或缴纳社会保险），承诺留用率不低于20%（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除外）。
3、 见习期间若未履行见习协议所规定的职责义务，未对见习人员进行日常管理、考核，或达不到规定要求，同意取消我单位见习单位资格。
4、 加强对见习人员缴纳相关社会保险、缴纳住房公积金、办理企业营业执照（担任企业投资人和企业主要人员）、财政供养人等情况进行动态监管。
5、 不虚报、谎报见习人员人数，不冒领、骗取见习资金以及扣发截留见习人员生活补助等。如出现上述情况，按规定退回全部资金、取消见习资格并向社会公布。
单位法人(签字）：            见习单位（盖章）：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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